
攸县林业局
2018 年度部门决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攸县林业局概况

一、部门职责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决算表

三、部门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五部分 附件



第一部分 攸县林业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林业工作的法律、法规

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和

国土绿化的政策措施；拟订全县林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国土绿化工作；拟

订全县植树造林规划和提出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并组织实施；

承担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指导国有林场（苗圃）、

集体林场、自然保护区、林业工程项目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

建设和管理。

（三）指导全县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的建设

和管理。

（四）负责全县森林、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

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执行；负责木材凭证采伐、凭证

运输、凭证经营等林政管理；依法管理林地并办理征占用林地

的审核、审批；负责林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建立森林资源资

产评估制度和评估师制度，促进林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依法

有序流转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林权流转交易产生的纠纷和承

包经营合同纠纷的调处工作。

（五）负责科技兴林工作；负责林业科研、科技成果申报；

负责林业科技培训、咨询和推广应用。



（六）负责对林产品生产经营实行宏观管理；负责全县林

木种子、苗木管理及林业良种审定的有关工作；指导林业企、

事业单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负责林产品生产、初

级加工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负责权限内的行政审批工作，简化审批程序，创新

审批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

（八）负责林业资金的投放使用和监督；负责依法征缴和

管理林业基金；负责林业价格监督管理工作；协助有关部门拟

订林业经营发展调节政策。

（九）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

沙、治沙工作；负责森林病虫害的测报和防治、森林植物及其

产品的检疫工作，划定疫区和保护区。

（十）组织指导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依法加

强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流通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会同有关部门

清理整顿野生动植物市场。

（十一）指导全县森林公安工作；组织、指导、监督林业

行政执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各类案件。

（十二）开展林业宣传，指导林业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林业基层单位的业务建设和乡镇的林业管理工作。

（十三）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十四）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



攸县林业局是县人民政府主管林业资源的正科级行政机

关，属县政府科（局）级全额拨款机关事业单位。内设 6 个职

能股室：办公室（政工股）、计划财务股、政策法规和行政审

批股、营林股（林业项目产业发展办公室）、林政股、森保股；

7 个事业单位（防火办、绿化办、油茶办、林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站、林业技术推广站、林业设计队、林木林地权属办公室），

下设 9 个林业站，7 个木材检查站，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

15 人，已作为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单列），单位在职人员 173，

退休人员 86 人，离休 4 人，单位负担遗属补助人员 35 人。单

位收支包含本级和所属二级单位在内（森林公安除外）的汇总

决算。

（二）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是攸县林业局机

关，本部门无下属决算单位。



第二部分 2018 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收入合计 6150.15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205.18

万元，总计 6355.33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719.97 万

元，增长 42.79%，主要是因为核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

专项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今年由林业局支付；

2018年度支出合计5283.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97.17

万元，项目支出 3086.54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719.97

万元,增长 42.79%，主要是因为核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

专项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今年由林业局支付。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6150.15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205.18 万元，

总计 6355.3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355.33 万元，占

100%；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

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1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 %；

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5283.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97.17

万元，占 41.58%；项目支出 3086.54 万元，占 58.42 %；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719.97 万元,增长 42.79%，主要是因为核

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专项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今年由



林业局支付。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 %；经营支出 0 万

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6150.15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205.18万元，总计6355.33万元。与2017年相比，增加2719.97

万元,增长 42.79%，主要是因为核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

专项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今年由林业局支付; 本年度财政拨

款支出合计 5283.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97.17 万元，项

目支出 3086.54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719.97 万元,

增长 42.79%，主要是因为核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专项

资金由财政直接支付，今年由林业局支付。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5283.71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 100%，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719.97 万元,增长 42.79%，

主要是因为核算口径变化，以前年度部分专项资金由财政直接

支付，今年由林业局支付。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5283.71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5283.71 万元，占 100%；其中

科学技术支出 36 万元，占 0.68 %，节能环保 644.24 万元，

占 12.19%，农林水 4603.47 万元，占 87.13%。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200 万元，支出

决算数为 5283.7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6%，其中：

1、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

学技术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35.43 万元，支出决算为 3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61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2、节能环保支出（类）退耕还林（款）退耕现金（项）。

年初预算为 644.03 万元，支出决算为 644.24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03%，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

目支出增加。

3、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森林培育（项）。年初

预算为 4520.56 万元，支出决算为 4603.47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0.83%，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支

出增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197.17 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 1717.23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78.16%,主要包括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公用经费 361.54 万元，占

基本支出的 16.45%，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

续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8.4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5.39%。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92 万元，支出决算为

9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 %。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 73 万元，支出决算为 73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公务

接待人数与批次与预期一致，与上年相比减少 15 万元，减少）

17.05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八项规定执行，接待人数、

批次减少。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 19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预算为 0 万元，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 19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

数持平，与上年相比增加 9 万元，增长 90%,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林业项目增加，设计、检查验收等惠民服务用车增多。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

费支出决算 73 万元，占 79.35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19

万元，占 20.65 %。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全年安排因公

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开支内容包括：



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73 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

组 2300 个、来宾 19000 人次。主要是公务接待及工作餐发生

的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19 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更新公务用车 0 辆。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19 万元，主要是是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

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1 辆。（三公经费支出口径应在专业名词解释中予以

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8 年度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九、关于 2018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18 年整体绩效目标是：按照有关政策文件和县财政局

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管理。二是开

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三是做好绩效自评和结果公开。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情况：一是三公经费增少 6.12%，；

二是部门整体支出按进度支出；三是结转结余资金增加

866.44 万元；四是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公开；

五是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0%；六是重点工作办结率 100.0 %；

五是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为 99%。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详见第五部分 其他

2.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详见第五部分 其他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61.54 万元，比年初

预算数减少 12.86 万元，降低 3.62%。主要原因是：严格按八

项规定执行，厉行节约。

（二）一般性支出情况

2018 年 本部门开支会议费 5 万元，用于召开年初计划、

上年总结等会议，人数 300 余 人；开支培训费 1.8 万元，用

于开展营林、森林督查检查验收等培训，人数 200 余 人。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

购支出总额 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

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本单位 2018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其中，

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辆、执

法执勤用车 1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

本单位资产总额 610.03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88.14 万元，固

定资产 421.89 万元。办公用房为发展中心集中办公。

（五）其他

因本单位无独立网站，本年度决算在攸县公众信息网统一

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 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

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

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

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三公经费”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

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五部分 附件



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攸县林业局内设 6 个职能股室：办公室（政工股）、计划

财务股、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股、营林股（林业项目产业发展

办公室）、林政股、森保股和 7 个事业单位：防火办、绿化办、

油茶办、林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林业技术推广站、林业设计

队、林木林地权属办公室，下设 9 个林业站，7 个木材检查站，

森林公安局。

（二）机构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林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拟订全县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和国

土绿化的政策措施；拟订全县林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并组织实施。

2、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国土绿化工作；拟订

全县植树造林规划和提出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并组织实施；承

担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指导国有林场（苗圃）、集

体林场、自然保护区、林业工程项目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

设和管理。

3、指导全县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的建设和

管理。



4、负责全县森林、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执

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执行；负责木材凭证采伐、凭证运

输、凭证经营等林政管理；依法管理林地并办理征占用林地的

审核、审批；负责林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建立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制度和评估师制度，促进林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依法有

序流转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林权流转交易产生的纠纷和承包

经营合同纠纷的调处工作。

5、负责科技兴林工作；负责林业科研、科技成果申报；

负责林业科技培训、咨询和推广应用。

6、负责对林产品生产经营实行宏观管理；负责全县林木

种子、苗木管理及林业良种审定的有关工作；指导林业企、事

业单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负责林产品生产、初级

加工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7、负责权限内的行政审批工作，简化审批程序，创新审

批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

8、负责林业资金的投放使用和监督；负责依法征缴和管

理林业基金；负责林业价格监督管理工作；协助有关部门拟订

林业经营发展调节政策。

9、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

治沙工作；负责森林病虫害的测报和防治、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的检疫工作，划定疫区和保护区。



10、组织指导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依法加强

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流通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清

理整顿野生动植物市场。

11、指导全县森林公安工作；组织、指导、监督林业行政

执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各类案件。

12、开展林业宣传，指导林业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林业基层单位的业务建设和乡镇的林业管理工作。

13、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14、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人员概况：

单位在职人员 173（森林公安 15 人，已单列作预算），

离休人员 4 人，退休人员 86 人，单位负担遗属补助人员 35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本年收入 6150.15 万元（含中央省市惠农补贴

收入 3645.26 万元），上年结余结转 205.18 万元，总计收入

6355.33 万元，本年支出 5283.71 万元（惠民补贴资金 2778.82

万元），本年结余结转 1071.62 万元（专项资金）

（一）本年收入 6150.1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上级惠农

补助）205.18 万元，合计 6355.33 万元（其中上级财政惠农

补贴收入 3645.26 万元）。



（二）全年支出 5283.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97.17

万元，项目支出：3086.54 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 1717.23 万元；

2、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342.14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18.4 万元；

4、其他资本性支出 19.4 万元；

5、项目支出 3086.54 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攸县林业局按照县财政的要求及时组织财务人员进行预、

决算的编制，对本年度相应用款进行及时清理和处理，做到账

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证相符,先有预算再有支出的原则，及

时处理相关事务；对绩效目标进行季度梳理和年度分析，及时

上报相关报表；对专项预算提前细化，分科目上报，做到收支

平衡。

（二）执行管理情况。

攸县林业局按照县财政的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及时上报

相关的用款计划，分月、分季度上报相应计划，待财政审核通

过后，严格按计划执行，各季度执行情况良好。

攸县林业局 2018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局机关及下

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整体评估良好。2018 年“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92 万元，较 2017 年支出数略有减少。惠

农项目资金发放严格按照上级规定执行，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三）综合管理情况。

攸县林业局严格按照工作职责，对收支进行严格管理；依

法依规收费，严控不合理支出。按照政府采购政策，认真做好

采购实施计划，对国有资产和内控制度进行认真管理，及时进

行信息公开，认真做好绩效评价，依法接受上级及财政等部门

监督。

（四）整体绩效。

攸县林业局认真按照工作职责，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

责，对各项工作认真负责，实施封山育林 200 万亩。完成人工

造林 4.4 万亩，其中完成油茶造林 1 万亩，完成低改 10 万亩，

引进精深加工企业一家，指导天华油茶公司基地建设，突出将

油茶产业打造成攸县“产业突围，转型突破”的支柱产业。义

务植树 200 万株，森林蓄积量增长率达 4.3%，达到 442.42 万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长 0.15%，达到 58.19%。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结果很好，群众满意度达 99%。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攸县林业局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良好，无

不良记录及违规违纪行为，预算支出和决算支出情况相符。

（二）存在问题：一是预算经费支出明细科目与支出明细

科目存在差异；二是部门决算上报处理效率还待提升。



（三）改进建议：加快完善相应制度建设和账务处理。



2018 年项目支出自评报告

2018 年攸县林业局项目资金年初预算 600 万元，实际支

出为 3086 万元，其中县级资金为 447 万元，其他资金为上级

惠农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全县林业改革发展和生态保护支出。

本年度，完成人工造林 4.4 万亩，其中完成油茶造林 1 万亩，

完成低改 10 万亩，引进精深加工企业一家，指导天华油茶公

司基地建设，突出将油茶产业打造成攸县“产业突围，转型突

破”的支柱产业。义务植树 200 万株，森林蓄积量增长率达

4.3%，达到 442.42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长 0.15%，达到

58.19%。

社会及经济效益。

为公益林所有者（经营者）带来 400 多万元的直接收入，

通过管护费和森防费的投入，林区林政秩序良好，森林火灾发

生明显减少，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为 0。

生态效益。

我县生态环境明显变好，灾害性破坏明显减少，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森林碳贮量持续增加，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攸州森林公园晋升

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酒埠江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林业局专家验

收，晋升为湖南省首批国家级湿地公园之一，并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攸县山青水秀，被评为“全国十佳绿色城市”，“全



国生态文明先进县”荣誉称号，被评为湖南省城乡环境卫生“十

佳县”，成为了中国最美小县城之一。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很好，群众满意度达 99%。


